关于2006年下半年赴境外参加教育展的邀请函

教留函（2006）35号

各有关学校:
经教育部批准，2006年下半年我中心将在日本、英国和法国举办“留学中国教育展”，并组团参加在韩国和泰国举办的国际教育展。

为方便贵校统一安排参展计划，现将我中心境外教育展计划安排函告贵校（见附件）。

其中在日本举办留学中国教育展的期间，将同时举办留日高级人才招聘会，欢迎各学校人事部门派人参加。

诚邀贵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有选择地报名参展，并做好参展的准备工作。

附件：1、韩国教育展概要

2、泰国教育展概要

3、日本教育展概要

4、英法教育展概要

5、报名细则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2006年5月10日
附件1：

                 韩国教育展概要

1、 展团名称：“第23届韩国教育博览会”参展团

2、 组团单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3、 主办单位：韩国展览公司 
4、 后援单位：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教育处
5、 停留时间：2006年9月22日—9月30日，共9天

6、 展览地点：  韩国首尔

7、 访问地点：首尔、大田、全州、光州

8、 费用： 

（1） 参展费：17600 元/展位
内容包括：在韩国汉城展览场地租用费、标准展位费（长3米×宽3米×高2.4米）、桌椅租用费、电源插座和多媒体设备费、宣传费等。

（2） 参团费：11900元/人

内容包括：使馆签证费，办理签证服务费，通讯联络费、银行汇费，行前预备会场租费，境外公杂零用费，参团人员在韩国期间的食、宿、交通、参观费，境外机场税及人身意外保险费等。

（3） 国际机票费：3800元/人

      航线：北京—汉城；光州—北京/上海

（4） 翻译费（仅限教育展两天，根据需要报名）：

3000元/2天/1人

计算表（选择其中一项收费标准）
	参团情况
	参展费
	参团费
	机票费
	翻译费
	总计

	1展台+1人+1机票
	17600
	11900
	3800
	
	33300

	1展台+1人+1机票+翻译
	17600
	11900
	3800
	3000
	36300

	1展台+2人+2机票
	17600
	11900×2
	3800×2
	
	49000

	1展台+2人+2机票+翻译
	17600
	11900×2
	3800×2
	3000
	52000

	1展台+3人+3机票
	17600
	11900×3
	3800×3
	
	64700

	1展台+3人+3机票+翻译
	17600
	11900×3
	3800×3
	3000
	67700


                                                           单位：元（人民币）

附件2：  

                 泰国教育展概要

1、 展团名称：2006泰国教育展参展团

2、 组团单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3、  主办单位：泰国文官委员会
4、  接待单位：泰中促进教育中心
5、  停留时间：2006年10月14日-10月21日，共8天

6、  展览地点：泰国曼谷

7、  访问地点：曼谷、清迈、芭堤雅

8、  费用： 
（1）参展费（曼谷教育展两天，清迈留学说明会一场）：

19，660元/展位

内容包括：广告宣传费、邀请嘉宾活动费、展位费（长3米×宽2米×高2.5米）、桌椅租用费、电源插座和多媒体设备费、宣传费等。

（2）参团费：8500元/人

内容包括：使馆签证费，办理签证服务费，通讯联络费、银行汇费，境外公杂零用费，参团人员在泰国期间的食、宿、交通、参观费，境外机场税及人身意外保险费等。

（3）国际机票费：5000元/人

      航线：北京—曼谷—清迈—曼谷—北京/上海

（4）翻译费（仅限教育展两天，根据需要报名）：

500元/2天/1人

计算表（选择其中一项收费标准）
	参团情况
	参展费
	参团费
	机票费
	翻译费
	总计

	1展台+1人+1机票
	19660
	 8500
	 5000
	
	 33160

	1展台+1人+1机票+翻译
	19660
	 8500
	 5000
	500
	 33660

	1展台+2人+2机票
	19660
	8500×2
	5000×2
	
	 46660

	1展台+2人+2机票+翻译
	19660
	8500×2
	5000×2
	500
	 47160

	1展台+3人+3机票
	19660
	8500×3
	5000×3
	
	 60160

	1展台+3人+3机票+翻译
	19660
	8500×3
	5000×3
	500
	 60660


                                                           单位：元（人民币）

附件3：  

                 日本教育展概要

1、  展团名称：2006日本“留学中国”教育展团

2、  主办单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3、  承办单位：日中文化交流中心 
4、  后援单位：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国驻大阪总领馆
5、  停留时间：2006年11月18日—11月26日

6、  展览地点： 大阪、东京

7、  访问城市：大阪、东京、京都

8、  费用： 

（1）   参展费：21000 元/展位
内容包括：展览场地租用费、展位费（长3.2米×宽2.4米，展板高2.1米）、会场准备费、桌椅租用费、电源插座和多媒体设备费、答谢宴会费、宣传费（海报、展览手册、电视、报纸、杂志的广告宣传、印刷费及网上、电车广告宣传费用）等。

（2）   参团费：18500元/人

内容包括：使馆签证费，办理签证服务费，通讯联络费、银行汇费，行前预备会场租费，境外公杂零用费，参团人员在日本期间的食、宿、交通、参观费，境外机场税及人身意外保险费等。

（3）   国际机票费：3800元/人

      航线：北京—大阪，东京—北京/上海

（4）   翻译费（仅限教育展两天，根据需要报名）：

3000元/2天/1人

计算表（选择其中一项收费标准）
	参团情况
	参展费
	参团费
	机票费
	翻译费
	总计

	1展台+1人+1机票
	21000
	18500
	3800
	
	43300

	1展台+1人+1机票+翻译
	21000
	18500
	3800
	3000
	46300

	1展台+2人+2机票
	21000
	18500×2
	3800×2
	
	65600

	1展台+2人+2机票+翻译
	21000
	18500×2
	3800×2
	3000
	68600

	1展台+3人+3机票
	21000
	18500×3
	3800×3
	
	87900

	1展台+3人+3机票+翻译
	21000
	18500×3
	3800×3
	3000
	90900


单位：元（人民币）

附件4：  

                 英法教育展概要

1、  展团名称：2006英、法“留学中国”教育展团

2、  主办单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3、  后援单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
4、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
5、  预计停留时间：2006年11月13日-11月25日，共13天

6、  展览地点： 伦敦或曼彻斯特、巴黎

7、  访问地点：伦敦、剑桥、约克、曼彻斯特、巴黎

8、  费用： 

（1）  参展费：30800 元/展位
内容包括：展览宣传费、展览场地费、标准展位费、参展单位门楣、电源插座（自带转换插头）、桌椅租用费、宣传费以及邀请嘉宾费用等。

（2）  参团费：19900元/人

内容包括：报名费、前期境外联络费、使馆签证费、办理签证服务费、银行汇费、在两国期间伙食住宿费、在两国期间地面交通费、个人公杂零用费、境外保险费、境外机场税。

（3）国际机票费：8800元/人

      航线：北京—伦敦—巴黎—北京/上海

（4） 翻译费（仅限教育展两天，根据需要报名）：

3000元/2场（自愿聘请）

计算表（选择其中一项收费标准）
	参团情况
	参展费
	参团费
	机票费
	翻译费
	总计

	1展台+1人+1机票
	30800
	19900
	8800
	
	59500

	1展台+1人+1机票+翻译
	30800
	19900
	8800
	3000
	62500

	1展台+2人+2机票
	30800
	19900×2
	8800×2
	
	88200

	1展台+2人+2机票+翻译
	30800
	19900×2
	8800×2
	3000
	91200

	1展台+3人+3机票
	30800
	19900×3
	8800×3
	
	116900

	1展台+3人+3机票+翻译
	30800
	19900×3
	8800×3
	3000
	119900


                                                           单位：元（人民币）

附件5：  

                    报名细则

1、参团条件和要求：

（1） 参团学校条件：经教育部或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教委）批准，有资格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学校。

（2） 参团人员要求：学校从事外国留学生工作或对外交流工作的负责人，同时熟悉本校来华留学生教育，能够在展会上为咨询者提供详细的留学咨询；赴日招聘团：学校人事部门负责人。
2、报名和交费办法：

2006年6月20日前，请参展单位将参团人员《报名回执》传真一份至我中心来华事务处。报名结束后，由我中心办理出国任务批件，并寄发各单位参团人员办理护照。办理护照的具体事宜将另行通知。

在报名时请各参展单位准确计算参展、参团和机票费用，并将费用于2006年7月10日前汇至我中心财务处，汇款时注明汇款用途。

我中心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成府路支行

帐号：0132014210001422

户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3、参展宣传和准备材料：

（1） 展会对外宣传统一由教育展所在国承办单位负责，除了请我驻教育展所在国使（领）馆教育处（组）帮助宣传以外，请各参展学校积极发挥与相关国家合作单位以及本校来华留学回国毕业生的作用，广泛宣传中国学校参展的信息，进一步扩大教育展的影响力。

（2） 准备展会散发用的中外文对照的学校介绍材料、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招生简章。参加赴日招聘会的院校请准备招聘会散发用的中文(或日文)的学校介绍材料、接受海外留学人才的相关政策、招聘岗位信息的材料等。
（3）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制作宣传本学校的DVD光盘，并自带笔记本电脑。

（4） 根据展台大小制作布展用的广告招贴画,并自带布展用的胶带等材料。

（5） 各参展学校可自带一些有中国和本地、本校特色的小纪念品，在展会上发放。

（6） 展会会刊将为各参展学校提供相当于一张A4纸大小的空间，用办展国家语言介绍学校情况。请各参展学校在报名后，将材料用电子邮件发至各教育展承办单位（具体地址另行通知）。

为更好地向各参展学校提供优质服务，我中心将根据报名情

况确定最终参展日程。努力做到为各校提供个性化的推广服务，  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活动安排。基于以上原因，请有意参展的学校尽快报名，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办理各项事宜。如有问题，请与我中心来华事务处联系。各参展团相关事宜的进一步安排我中心将及时通知各报名参展学校。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来华处

                 联 系 人：  刘 翔

                 联系电话：010-82301006转309

                 传    真：010-82303957

电子邮件：laihua@cscse.com.cn
报 名 回 执

  国别：            （如为日本，请注明是否为招聘）            
	姓    名
	中      文

	
	出生年月日

（同护照）
	

	
	汉语拼音

	
	
	

	性     别
	
	民    族
	
	出生地
	

	工作部门

	
	职务（职称）
	

	区     号
	
	单位电话
	

	传     真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是否已经有因公普通护照或公务护照

（有效期最少从拟出境日大于半年）
	是□     否□

	回国机票目的地
	北京 □        上海 □        

	是否需要翻译
	是   □        否   □

	单

位

意

见


	批准人：                日期：2006年   月    日

单位（章）：                    （注：学校公章有效）


说明：1、每格必须填写，特别是报名国别

      2、“姓名汉语拼音”请用大写字母
      3、此表可复印使用，请每位参团人员各填写一份

      4、本回执一定要加盖公章，否则无效

          5、请填写工整、清楚

